
账户类业务指南 
 

 

1. 填妥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章，经办人签章的《基金账户业务申请表-

机构投资者》； 

2. 有效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或有效注册登记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3. 法人代表或其授权代表、授权经办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4. 《基金业务印鉴卡-机构投资者》一式三份;   

5. 加盖公章和法人代表或其授权代表签章的《基金业务授权委托书（适用于机构投资者）》; 

6. 加盖公章的开户机构的银行证明或银行账户凭证复印件； 

7. 加盖公章的企业年金计划确认函、产品批复或产品备案复印件(适用于年金产品、社保组

合、信托产品、集合理财计划、私募资管计划等开户)； 

其中 QFII 客户还需提供： 

 加盖单位公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规境外机构投资者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 

 加盖单位公章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以及相关投资额度的审批证

明。 

8. 填妥并加盖公章及法人代表章的《传真交易协议书-机构投资者》一式两份； 

9.填妥并加盖预留印鉴的《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机构投资者》； 

10.填妥并加盖公章的《机构税收居民身份声明文件》、《控制人税收居民身份声明文件》、《机

构投资者—受益所有人信息表》； 

11.深圳 A股股东代码卡或封闭式基金账户代码卡(如有)； 

12.基金管理人要求提供的其他必要材料。 

 

 

1. 填妥并加盖预留印鉴章的《基金账户业务申请表-机构投资者》； 

2. 有效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或有效注册登记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3. 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4. 加盖公章和法人代表或其授权代表签章的《基金业务授权委托书（适用于机构投资者）》

(适用于变更授权经办人) ； 

5. 加盖公章的开户机构资金账户凭证复印件(适用于变更预留银行账户信息) ； 

6. 提供加盖原预留印鉴章和新印鉴章的《基金业务印鉴卡-机构投资者》一式三份(适用于

变更账户预留印鉴)； 

7. 开户时由投资者留存的印鉴卡(适用于销户)。 

 

注意事项： 

1. 如投资者已开立中国结算深圳人民币 A 股账户或封闭式基金账户,开户申请时请提供相应证券账户凭

证。 

2. 开户成功后,投资者即可享受本公司提供的一系列服务,包括柜台交易、电话及网上查询、对账单服务等。

如需办理传真交易应与本公司签订传真交易协议。 

3. 请投资者妥善保管本公司向客户寄送的各类确认单据、印鉴卡、传真交易协议等资料。 

4. 投资者申请销户时,基金账户内应无基金份额、未完成交易及基金权益。 

5. 投资者在办理以上业务时所需提交的材料会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如有任何疑问，可咨询我司直销柜

台。 

开户 / 增加交易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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